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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OLAR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星凱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66）

內幕消息－

附屬公司暫停業務：

比富達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內
幕消息條文刊發。

董事會謹此通知股東，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比富達已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十二日起暫停其證券經紀、證劵諮詢及資產管理業務。比富達已即時採
取行動，就暫停業務知會其客戶，並正向彼等退回代其持有或管理的資金及
資產。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比富達亦已就暫停業務通知證監會。比富達目
前無意永久停止進行其持牌的任何受規管活動，且截至本公告日期及根據
董事會目前可得的資料，董事會相信比富達暫停業務將不會對本集團整體
營運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由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的內幕
消息條文刊發。

董事會謹此通知股東，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比富達已於二零一九年三
月十二日起暫停其證券經紀、證劵諮詢及資產管理業務。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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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從事電纜及電線業務、銅桿業務、冶金級鋁土礦買賣業務、物業投
資業務、採礦業務、證券業務及廣告業務。比富達主要從事為客戶提供經紀服
務、證劵諮詢及資產管理，為一間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從事第1類（證券交
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之持牌公司。

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來自比富達業務的收益約
為8,34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約 13,320,000港元），
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收益約2.11%（截至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年度：約3.01%）。比富達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錄得
虧損（除稅前）約11,82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約10,500,000

港元）。

茲提述本公司的二零一八年年報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
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中期業績公告，當中提及基於多種外圍市場因素影
響，股票市況大幅波動，影響了投資者的投資意欲。此外，由於行內競爭加劇，
競爭對手爭相調低經紀費，導致香港證券行業的經營環境嚴峻。因此，比富達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財政年度錄得收益減少及產生虧蝕，以
及流動資金收窄。就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流動資金規定，證監會已要求而比富
達亦已向證監會作出多項確認及承諾，並於其後採取積極措施履行及兌現有
關承諾，包括但不限於有序地退回客戶資產、不接受新客戶、不執行任何客戶
的其他落盤指令及通知所有現有客戶有關措施。

由於前負責人員的辭呈由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二日起生效，而比富達亦已通知
證監會，並由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二日起自願暫停其業務，以符合證券及期貨條
例。

比富達已採取即時行動，就暫停業務知會其客戶，並正向彼等退回目前仍然代
其持有或管理的資金及資產。

本公司已就可能投資比富達與潛在投資者磋商，以籌集資金及符合證券及期
貨條例及其他相關規例的流動資金要求。然而，截至本公告日期，概無就任何
潛在投資訂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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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將繼續評估比富達暫停業務的影響。比富達目前無意永久停止進
行其持牌的任何受規管活動，且截至本公告日期及根據董事會目前可得的資
料，董事會相信比富達暫停業務將不會對本集團整體營運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告知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任何有關上
述事項的進一步重大發展。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Solar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星凱控股有限公
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
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比富達」 指 比富達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為根據香港法例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及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為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從事第1類（證券交易）、第 4類
（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
動之持牌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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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員」 指 比富達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委聘的負責人員

「證監會」 指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星凱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周禮謙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周禮謙先生、周錦華先生、劉東陽先生及
周志豪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鍾錦光先生、羅偉明先生及駱朝明先生。


